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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利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2018年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菲利华收购自然人吴坚和梁伟兴持有的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

司（原公司名称“上海石创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创科技”）100%股

权业绩承诺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2月10日，菲利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菲利华支付现金购买

吴坚、梁伟兴持有的石创科技100%的股权，收购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石创科技系一家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前注册资本为

100万元人民币，自然人吴坚、梁伟兴分别持有石创科技70%、30%的股权。湖

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实现战略发展目标，以现金方式购买自然人

吴坚、梁伟兴持有的石创科技100%股权。 

自然人吴坚、梁伟兴将石创科技100%股权交付给菲利华并办理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后视为交割，实际于2016年1月27日由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准予变更登记。 

二、承诺事项 

石创科技原股东吴坚、梁伟兴承诺石创科技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万元、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1,200万元、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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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万元。 

菲利华收购款支付方式及实际利润高于或低于承诺利润时处理方式如下： 

（1）菲利华应在本次交易获得菲利华股东大会通过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

然人吴坚、梁伟兴分别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5,005万元、2,145万元； 

（2）若公司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不足1,000万元的，自然人吴坚、梁伟兴应

在公司2015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按其对公司原有持股比例（70%、

30%）向菲利华分别进行现金补偿，自然人吴坚、梁伟兴现金补偿合计金额=1,000

万元-2015年经审计净利润（上限为1,000万元）； 

（3）若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达到1,200万元（含本数）的，菲利华应在

公司2016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分别支付第二

笔股权转让款2,275万元，975万元； 

（4）若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超过1,200万元的，菲利华应在公司2016年

审计报告后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支付超额完成奖励款（按

其对公司原有持股比例【70%：30%】分别支付），自然人吴坚、梁伟兴超额完

成合计奖励金额=（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1,200万元）*50%； 

（5）若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不足1,200万元的，菲利华应在公司2016年

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支付扣除现金补偿金额后

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现金补偿合计金额=1,200万元-2016年经审计净利润（上

限为1,200万元，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按其对公司原有持股比例【70%、30%】分

别承担）； 

（6）若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达到1,350万元（含本数）的，菲利华应在

公司2017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分别支付第三

笔股权转让款1,820万元，780万元； 

（7）若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超过1,350万元的，菲利华应在公司2017年

审计报告后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支付超额完成奖励款（按

其对公司原有持股比例【70%、30%】分别支付），自然人吴坚、梁伟兴超额完

成合计奖励金额=（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1,350万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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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若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不足1,350万元的，菲利华应在公司2017年

审计报告出具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支付扣除现金补偿金额后

的第三笔股权转让款，现金补偿合计金额=1,350万元-2017年经审计净利润（上

限为1,350万元，自然人吴坚、梁伟兴按其对公司原有持股比例【70%、30%】分

别承担）。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菲利华石创

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18）011023

号）、《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8）

012107号），经审核，石创科技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7,949,213.67

元，业绩承诺完成率132.96%。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并查阅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

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

（2018）011023 号）、《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报告》（众

环审字（2018）012107 号），本保荐机构认为：石创科技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的 132.96%，已完成了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本 贞尢jt 为 I中 ll例 际i|券 9|ul石限公司关子栅北菲利华石共破讷股ρ有

哏公司 2n9乍吐业蚰乐许壳畎‖j况昀核n鬯见l之△字芮Ⅱ页 )

嵛
彷 宀 钋 沟

/亻
rli∷∷

'∫
8乍 ‘川 8

铜
眩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核查意见0530.pdf
	01

